
境外投资备案11号令和37号文的区别是？

产品名称 境外投资备案11号令和37号文的区别是？

公司名称 佳诺（深圳）企业服务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深圳福田区大中华金融中心A座7楼

联系电话 13670243350 13670243350

产品详情

11号令和37号文是中国国内关于境外投资备案的两个重要法规文件，它们在内容和适用范围上存在一些
区别。

11号令（国家外汇管理局令第11号）：11号令于2014年6月1日实施，是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的规范境
外投资和外汇管理的法规文件。该令主要适用于中国境内的居民个人、企业和机构进行的境外直接投资
。它规定了境外投资的备案程序、资金管理要求以及相关监督和报告义务。

37号文（国家外汇管理局令第37号）：37号文于2017年12月17日实施，也是由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
文件，主要涉及企业境外投资和并购的外汇管理规定。它适用于中国企业进行的境外直接投资、境外并
购和境外资产重组等活动。37号文强调了企业的资金管理、境外融资、外汇核准和备案等方面的规定，
以确保企业境外投资的合规性和稳定性。

因此，11号令和37号文在适用范围上存在一定差异，前者主要适用于个人和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，后者
主要适用于企业的境外投资、并购和资产重组。这两个法规文件都对境外投资的备案程序和外汇管理提
供了具体的规定，旨在加强监管和管理，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。

请注意，法规和政策可能会随时间而变化，建议在进行境外投资时，及时了解蕞新的法规和相关文件，
以确保合规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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